
关于对韶关市曲江区沙溪镇SG-QJ-16-01-01
-01A 号地块出具审查意见和管控要求

的回复意见

区土储中心：

《关于对韶关市曲江区沙溪镇 SG-QJ-16-01-01-01A 号地块

出具审查意见和管控要求的函》收悉。根据给出红线并经我局复

核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原则上对该地块出让无意见；

二、出让红线部分位于沙溪水河道管理范围，建筑控制线暂

未发现占用河道管理范围；项目实施过程中请严格按照《广东省

河道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执行，严禁非法占用河道违规建设项目。

三、根据《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第十七条及第十八条规定，

挖填土石方总量 1 万立方米以上（含 1 万立方米）或征占地面积

1 公顷以上（含 1 公顷）的生产建设项目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

照水土保持技术规范和标准编制水土保持方案,报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

四、根据《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生产建

设项目竣工验收时，应当同时验收水土保持设施；水土保持设施

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通过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。



五、根据《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，挖填土

石方总量五十万立方米以上或者征占地面积五十公顷以上的生

产建设项目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自行或者委托相应机构对水土流

失进行监测。监测情况应当按照规定报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和

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机关。

六、根据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》（GB

50433-2018）3.2.1 主体工程选址（线）应避让下列区域：水土

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；河流两岸、湖泊和水库周边的植

物保护带；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、重点

试验区及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点站。

韶关市曲江区水务局

2025 年 11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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